
证券代码：

000027

证券简称：深圳能源 公告编号：

2012-002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份过户登记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

2012

年

1

月

13

日接到深圳市深能能源管理有限公司通知， 根据

2012

年

1

月

13

日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深圳市能源集

团有限公司因分立涉及的本公司股份过户事宜已完成， 深圳市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原持有本

公司

1,684,644,423

股股票（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63.74%

）已过户至深圳市深能能源管理有限公

司名下，股份性质为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此次股份过户完成后，公司总股本不发生变化，深圳市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不再持有本公

司股份，本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深圳市深能能源管理有限公司，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变，仍

为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特此公告。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一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４１

证券简称：永高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２

永高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临时）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永高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临时）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２

日上午

９

时在公司总部二楼大会议室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６

日以电话、邮件、当面呈递等方

式送出。 公司董事张建均、卢彩芬、卢震宇、林映富、黄剑出席现场会议，公司董事张炜和公司

独立董事束晓前、蒋文军、王健以通讯方式参加表决。 公司全体监事以及公司非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建均先生召集并主持。公司董事会秘书赵以国参加会

议并负责会议记录。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现场会议实到董事

５

人，以通讯方式参与表决的

董事

４

人。 会议符合《公司法》、《董事会议事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审议，与会董事以举手表决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次首发

Ａ

股募集资金净额（下称“募资净额”）为

８５

，

８６７．５９４２５４

万元，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５

日由首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下称“首创证券”）汇入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

黄岩支行开立的账号为

１２０７ ０３１１ ２９０４ ５２７７ ７１０

的人民币账户内， 其到位情况已由天健会

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下称“天健所”）审验并出具天健验［

２０１１

］

３－７１

号《验资报告》予以确认。

该募资净额减去招股书承诺的募投项目计划投资额

７９

，

４７４

万元， 差额

６

，

３９３．５９４２５４

万元为超

募资金。 公司董事会同意将该笔超募资金用于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本次永久补充行为增

加的流动资金主要用于公司原材料购买。按照目前一年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

６．５６％

计算，本次

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每年可为公司节省利息支出（或降低财务费用）

４２０

万

元。

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部分募集资金置换公司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中的

１３

，

４３０．７６１８

万元置换公司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

的自筹资金。 就该置换事宜，天健所已出具天健审《鉴证报告》（［

２０１１

］

３－２０３

号）予以确认。

本次置换符合中国证监会、深交所的有关规定，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

３．

审议通过了《公司以募集资金增资天津永高塑业发展有限公司（下称“天津永高”）的议

案》。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按公司招股书承诺， 本次募资净额

８５

，

８６７．５９４２５４

万元中的

２９

，

３００

万元将用于天津年产

５

万吨塑料管道投资项目（下称“天津项目”）。 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以其

２２

，

５２１．４６

万元（即上述

２９

，

３００

万元减去即将置换出来的预先投入该项目的自筹资金

６

，

７７８．５４

万元之差额） 对天津永

高进行增资。 该

２２

，

５２１．４６

万元增资金额中，

１３

，

０００

万元用于增加天津永高注册资本，

９

，

５２１．４６

万元用于增加天津永高资本公积。 增资后，天津永高注册资本由

５

，

０００

万元增至

１８

，

０００

万元。

根据深交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

补充流动资金》规定，该

２２

，

５２１．４６

万元募集资金需由天津永高开立专户存储，专款专用，并需

由公司、天津永高、保荐机构首创证券与专户开户行签定四方监管协议。

上述四方监管协议，待正式签署后，另行公告。

该议案需提交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８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第

１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４．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以自有资金增资广东永高塑业发展有限公司（下称“广东永高”）

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为增强广东永高市场竞争力，巩固其在珠三角及其以西地区的市场地位，优化现有生产

基地的全国化布局，公司董事会同意以自有资金

３

，

０００

万元对广东永高进行增资。 增资后，广

东永高注册资本由

５

，

２００

万元增至

８

，

２００

万元。

５．

审议通过了《公司以自有资金增资深圳市永高塑业发展有限公司（下称“深圳永高”）的

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为增强深圳永高市场竞争力，巩固其在珠三角及其以东地区的市场地位，优化现有生产

基地的全国化布局，公司董事会同意以自有资金

３

，

０００

万元对深圳永高进行增资。 增资后，深

圳永高注册资本由

３

，

０００

万元增至

６

，

０００

万元。

６．

审议通过了《关于与首创证券签署

＜

推荐恢复上市、委托代办股份转让协议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根据公司与深交所签署的上市协议，公司股票上市后

６

个月内，需与具备代办股份转让主

办券商资格的证券公司签订《委托代办股份转让协议》，约定一旦公司股票终止上市，该证券

公司立即成为公司聘请的代办股份转让的主办券商。

据此，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与首创证券签署《推荐恢复上市、委托代办股份转让协议》。

待公司与首创证券正式签署上述协议后，另行公告。

７．

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续聘天健所为公司外部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鉴于公司与天健所签署的《业务约定书》履约已毕，且合作圆满，双方相互满意，同时双方

持续合作期未满

５

年，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续聘天健所为公司外部审计机构。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待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议案，公司与天健所正式签署续聘协议后，另行公告。

８．

审议通过了《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该制度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９．

审议通过了《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１０．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８

日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股

东大会通知将于大会召开前提前

１５

天发出并公告。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临时）决议；

２

）天健所《鉴证报告》（天健审［

２０１１

］

３－２０３

号）。

永高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一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４１

证券简称：永高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３

永高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临时）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永高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临时）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２

日上午

１１

时在公司总部一楼小会议室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６

日以书面通知当面呈递方式送

出。公司监事杨松、陶金莎、杨春峰出席现场会议。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杨松召集并主持。监

事陶金莎负责会议记录。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３

人，实到监事

３

人。 会议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审议，与会监事以举手表决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关于以部分募集资金置换公司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监事会意见：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下称“天健所”）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出具的

《关于永高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天健审 （

２０１１

） 第

３－

２０３

号），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公司以自筹资金

１３４

，

３０．７６１８

万元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与实际

情况相符。

监事会认为，本次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行为符合公司和广大股东利益，预先已投入数额

已由天健所专项审核，内容及程序均符合《深交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

定，同意以首发

Ａ

股之部分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１３４

，

３０．７６１８

万元。

四、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临时）决议；

2

）天健所《鉴证报告》（天健审（

２０１１

）第

３－２０３

号）

永高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

一二年一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４１

证券简称：永高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４

永高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

超募资金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永高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或“永高股份”）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２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

五次会议（临时），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现就使用超募

资金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总额、募集资金净额及超募资金情况简介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１

］

１８０５

号文核准，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首发

Ａ

股

５

，

０００

万

股， 每股发行价

１８

元人民币，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９０

，

０００

万元， 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４

，

１３２．４０５７４６

万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下称“募资净额”）为人民币

８５

，

８６７．５９４２５４

万元。 上述

募资净额

８５

，

８６７．５９４２５４

万元人民币已由首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下称“首创证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５

日汇入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黄岩支行（下称“工行黄岩支行”）开立的

账号为

１２０７ ０３１１ ２９０４ ５２７７ ７１０

的人民币账户内， 其到位情况已由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

公司（下称“天健所”）审验并出具天健验［

２０１１

］

３－７１

号《验资报告》予以确认。本公司已对募集

资金实施专户存储，并已联合首创证券，与四家专户开户行分别签署了三方监管协议并已公

告。 专户存储情况如下：

专户开户行 账号 专户存放募集资金额（万元） 备注

工行黄岩支行

１２０７ ０３１１ ２９０４ ５２７７ ７１０ ３５

，

１７４

用于黄岩年产

８

万吨

塑料管道项目（投资总

额

５２

，

１００

万元，招股书

承诺使用募集资金投资

额

５０

，

１７４

万元）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台州黄岩支行

5749 0323 3910 702 15,0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黄岩支行

３５１９ ６０３３ ２７６５ ２９

，

３００

用于天津年产

５

万吨

塑料管道项目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台州黄岩

支行

３３００ １６６２ ２０００ ５３０１ ０４２５

６

，

３９３．５９４２５４

（投资总额与招股书

承诺使用募集资金投资额之差）

超募资金

合 计

８５

，

８６７．５９４２５４

上述募资净额

８５

，

８６７．５９４２５４

万元， 减去招股书承诺使用的募集资金投资额

７９

，

４７４

万元，差

额

６

，

３９３．５９４２５４

万元，为超募资金。 该公告公布后，该笔超募资金将按《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

备忘录第

２９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等相关规定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二、关于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的说明与承诺

公司过去

１２

个月内未进行过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同时公司承诺以超募资金补充流动

资金后

１２

个月内不进行任何形式的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三、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１．

公司本次使用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有利于

公司市场开拓，降低采购成本，减少公司的财务费用支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提升公司

经营效益，符合全体股东利益。

２．

公司最近

１２

个月未进行证券投资、委托理财、衍生品投资、创业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公司

承诺使用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后

１２

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３．

永高股份本次使用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已经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同意，全体独

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本次计划使用

６

，

３９３．５９４２５４

万元

补充流动资金，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 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

补充流动资金》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因此，保荐机构认为永高股份本次使用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是合理的、合规的、必要

的，保荐机构同意永高股份使用超募资金

６

，

３９３．５９４２５４

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四、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监会证监发［

２００１

］

１０２

号《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

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交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

《永高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永高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第

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我们对公司《关于使用超募资金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等相关资

料，进行了认真阅读和审议，经讨论后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本次使用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行为符合公司和广大投资者根本利益，

有利于公司资金的有效配置，有利于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 按照目前一

年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

６．５６％

计算， 本次使用超募资金

６

，

３９３．５９４２５４

万元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每年可为公司节省利息支出（或降低财务费用）约

４２０

万元。 而且公司过去

１２

个月内未进行过

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同时公司已承诺以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后

１２

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

资等高风险投资。 所以，公司以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行为是合规的。

五、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临时）决议；

２

、首创证券关于永高股份使用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事项之专项核查意见；

３

、独立董事关于超募资金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独立意见。

永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一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４１

证券简称：永高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５

永高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

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永高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或“永高股份”）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２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

五次会议（临时），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的议案》，现就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投入和置换情况概述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１

］

１８０５

号文核准，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首发

Ａ

股

５

，

０００

万

股， 每股发行价

１８

元人民币，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９０

，

０００

万元， 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４

，

１３２．４０５７４６

万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下称“募资净额”）为人民币

８５

，

８６７．５９４２５４

万元。 上述

募资净额

８５

，

８６７．５９４２５４

万元人民币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５

日汇入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台州黄岩支行（下称“工行黄岩支行”）开立的账号为

１２０７ ０３１１ ２９０４ ５２７７ ７１０

的人民币账

户内，其到位情况已由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下称“天健所”）审验并出具天健验［

２０１１

］

３－７１

号《验资报告》予以确认。 本公司已对募集资金实施专户存储，并已联合首创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下称“首创证券”），与四家专户开户行分别签署了三方监管协议并已公告。 专户存储

情况如下：

专户开户行 账号 专户存放募集资金额（万元） 备注

工行黄岩支行

１２０７ ０３１１ ２９０４ ５２７７ ７１０ ３５

，

１７４

用于黄岩年产

８

万吨塑料

管道项目（投资总额

５２

，

１００

万元，招股书承诺使用募集

资金投资额

５０

，

１７４

万元）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台州黄岩支行

5749 0323 3910 702 15

，

0００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黄岩支行

３５１９ ６０３３ ２７６５ ２９

，

３００

用于天津年产

５

万吨塑料

管道项目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台州黄岩

支行

３３００ １６６２ ２０００ ５３０１ ０４２５

６

，

３９３．５９４２５４

（投资总额与招

股书承诺使用募集资金投资

额之差）

超募资金

合 计

８５

，

８６７．５９４２５４

上述募资净额

８５

，

８６７．５９４２５４

万元迄今尚未置换和使用。 该公告公布后，将按相关规定予

以使用。

二、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实施

公司两个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分别是股份公司（即永高股份母公司）和天津永高塑业发

展有限公司（下称“天津永高”）。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签署的公司招股书第

３１３

、

３１４

面， 对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表述大

致为：

黄岩年产

８

万吨塑料管道投资项目（简称“黄岩项目”）的实施主体为永高股份母公司。 本

次拟用募集资金投资该项目

５０

，

１７４

万元。 自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至今（指招股书签署日）黄岩项目新增

基本建设投资

３

，

５４３

万元，待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将用募集资金置换提前已投入的自筹资金

３

，

５４３

万元。

天津年产

５

万吨塑料管道投资项目（简称“天津项目”）的实施主体为天津永高。 募集资金

到位后，公司将用募集资金，按轻重缓急顺序投资该项目，同时用募集资金置换公司先期投入

天津项目的自筹资金

３

，

９５７

万元（其中土地支出

２

，

６６０

万元、基本建设投入

１

，

２９７

万元）。

２

、招股书上述描述表明，招股书已明确的置换金额为

７

，

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其中黄岩项目

３

，

５４３

万元，天津项目

３

，

９５７

万元）。 经天健所“天健审［

２０１１

］

３－２０３

号”鉴证报告，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公司用自筹资金对两个募投项目的预先投入金额为

１３

，

４３０．７６１８

万元（其中黄岩项目

６

，

６５２．２２１８

万元，天津项目

６

，

７７８．５４００

万元）。 其差额

５

，

９３０．７６１８

万元（即

１３

，

４３０．７６１８

万元

－７

，

５００

万元），源于招股书签署日到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公司又用自筹资金预先对两个募投项目追加投

入

５

，

９３０．７６１８

万元（其中黄岩项目

３

，

１０９．２２１８

万元，天津项目

２

，

８２１．５４

万元）。

综上所述，募资净额使用计划以及对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予以置换的情况如下：

序号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投资总额

（万元）

承诺募集资金投

资金额（万元）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自有资金已投入

金额（万元）

拟置换金额（万元）

１

黄岩年产

８

万吨塑

料管道投资项目

５２

，

１００ ５０

，

１７４ ６

，

６５２．２２１８

６

，

６５２．２２１８

（从工行黄岩

支行专户置出）

２

天津年产

５

万吨塑

料管道投资项目

２９

，

３００ ２９

，

３００ ６

，

７７８．５４００

６

，

７７８．５４００

（从中行黄岩

支行专户置出）

合 计

８１

，

４００ ７９

，

４７４ １３

，

４３０．７６１８ １３

，

４３０．７６１８

３

、本公告发布后，公司即实施上述置换，置换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

６

个月。 本

次置换金额中的

７

，

５００

万元，与招股书的表述一致。

４

、上述置换实施后，公司增加流动资金

１３

，

４３０．７６１８

万元。在此情况下，公司可适时减少银

行贷款或至少目前无需增加银行贷款。按照目前一年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

６．５６％

计算，本次置

换将增加公司流动资金

１３

，

４３０．７６１８

万元，若同等金额减少银行贷款，则每年可为公司降低财

务费用约

８８１

万元。 且上述置换既不会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亦不会影响募投项目投资计划的正

常进行。

三、监事会意见

公司利用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行为符合公司发展需要，符合中国证监会、深交

所的有关规定，符合公司发展和全体股东利益，未违反公司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

书》对募投项目的承诺。 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中的

１３

，

４３０．７６１８

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

的自筹资金。

四、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监会证监发［

２００１

］

１０２

号《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

制度的指导意见》、《深交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永

高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永高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第二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我们对公司《关于使用募集资金

１３

，

４３０．７６１８

万元置换公司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

的自筹资金的议案》等相关资料，进行了认真阅读和审议，经讨论后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出具的《关于永高股份有限公司以自

筹资金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天健审（

２０１１

）第

３－２０３

号），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公司以自筹资金

１３

，

４３０．７６１８

万元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与实际情况相符。

我们认为本次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行为符合公司发展利益需要，预先投入数额已由天健

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专项审核，并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内容及程序均符合《深圳交所中小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同意以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募集资金

１３

，

４３０．７６１８

万元置

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１３

，

４３０．７６１８

万元。

五、注册会计师出具鉴证报告的情况

公司编制的《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专项说明》表明，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公

司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预算范围内， 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投资额为

１３

，

４３０．７６１８

万元。

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投资项目 项目投资总额（万元）

拟用募集资金投

资额（万元）

自筹资金实际投入额

（万元）

１

黄岩年产

８

万吨塑料管道投资项目

５２

，

１００ ５０

，

１７４ ６

，

６５２．２２１８

２

天津年产

５

万吨塑料管道投资项目

２９

，

３００ ２９

，

３００ ６

，

７７８．５４００

合 计

８１

，

４００ ７９

，

４７４ １３

，

４３０．７６１８

天健所鉴证报告称：“我们认为，永高公司管理层编制的《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

的专项说明》与实际情况相符。 ”

六、保荐机构意见

首创证券保荐代表人通过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访谈，查阅了募集资金置换预

先投入自筹资金的信息披露文件、董事会和监事会关于本次募集资金置换的议案文件，对此

次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的合理性、必要性、有效性进行了核查。

经核查，首创证券认为：永高股份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公司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自筹资金的事项：

１．

已经永高股份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２．

由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进行了专项审核，并出具专项鉴证报告；

３．

永高股份独立董事、监事会已发表同意意见。

综上所述，永高股份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公司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的事

项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的相关规定；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七、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临时）决议；

２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临时）决议；

３

、天健所《鉴证报告》（天健审［

２０１１

］

３－２０３

号）；

４

、 永高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置换公司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

自筹资金的独立意见；

５

、 首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永高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核查意见。

永高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一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４１

证券简称：永高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６

永高股份有限公司

对全资子公司进行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增资对象、增资金额及增资原因简介

１

、经永高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或“永高股份”）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临时）决

议，公司向天津永高塑业发展有限公司（下称“天津永高”）增资

２２

，

５２１．４６

万元。 该增资金额为

招股书承诺的天津年产

５

万吨塑料管道增资项目之投资金额

２９

，

３００

万元减去即将置换出来的

永高股份预先已投入该项目的自筹资金

６

，

７７８．５４

万元之差额。因该项目实施主体为天津永高，

根据深交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

流动资金》规定，该

２２

，

５２１．４６

万元募集资金需由天津永高开立专户存储，专款专用。在鉴于此，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临时）决定对天津永高增资

２２

，

５２１．４６

万元。其中

１３

，

０００

万元用

于增加天津永高注册资本，

９

，

５２１．４６

万元用于增加天津永高资本公积。 增资后，天津永高注册

资本由

５

，

０００

万元增至

１８

，

０００

万元。

２

、经二届五次董事会会议（临时）决议，公司向广东永高塑业发展有限公司（下称“广东永

高”）增资

３

，

０００

万元。该增资金额来自公司自有资金。增资的原因旨在巩固广东永高在珠三角

及以西地区的市场地位，进一步优化公司生产基地的全国化布局。 增资后，广东永高注册资本

由

５

，

２００

万元增至

８

，

２００

万元。

３

、经二届五次董事会会议（临时）决议，公司向深圳市永高塑业发展有限公司（下称“深圳

永高”）

３

，

０００

万元。该增资金额亦来自公司自有资金。增资的原因旨在巩固深圳永高在珠三角

及以东地区的市场地位，进一步优化公司生产基地的全国化布局。 增资后，深圳永高注册资本

由

３

，

０００

万元增至

６

，

０００

万元。

二、决策程序

上述三项增资议案，均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临时）审议通过，表决结果均

为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其中公司对天津永高的增资议案还需经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８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第

１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方可实施。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临时）决议；

永高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一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2474

证券简称：榕基软件 公告编号：

2012-001

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2

月

17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

三次会议及

2011

年

3

月

28

日召开了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

募资金投资成立榕基软件（郑州）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中的

10,

000

万元，在河南省郑州市设立一家全资子公司，公司名称暂定为榕基软件（郑州）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以工商部门核准的名称为准），该全资子公司已于

2011

年

11

月

17

日在河南省工商行政

管理局完成工商注册登记，公司名称为

"

河南榕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河南榕基公

司

"

）。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使用和管理，顺利实施募集资金项目，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河南榕基公司连同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国金证券

"

）分别与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金水路支行于

2012

年

1

月

12

日签署

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协议主要条款如下：

一、河南榕基公司已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下称

"

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

"

）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

"

专户

"

）。

河南榕基公司的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账号为

66176120154800002939

，截止

2011

年

12

月

16

日，

专户余额为人民币伍仟万柒仟陆佰叁拾捌元玖角整。

二、河南榕基公司已在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金水路支行（下称广发银行

"

）开设募集

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

"

专户

"

）。

河南榕基公司的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账号为

8820512010015705

，截止

2011

年

12

月

22

日，专户

余额为人民币肆仟玖佰玖拾伍万元。

三、河南榕基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以及广发银行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

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四、国金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河

南榕基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国金证券应当依据《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细则》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

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河南榕基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以及广发银行应当配合国金证券的

调查与查询。国金证券每季度对河南榕基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五、河南榕基公司授权国金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卢学线、庄海峻可以随时到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以及广发银行查询、复印河南榕基公司专户的资料；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以及广发银行应

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以及广发银行查询河南榕基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

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国金证券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以及广发银行查询

河南榕基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六、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以及广发银行按月（每月

5

日之前）向河南榕基公司出具对账单，并

抄送国金证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以及广发银行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七、公司一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1,000

万元的，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以及广发银行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国金证券，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八、国金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国金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

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以及广发银行， 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一条的要求向

公司、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以及广发银行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更换保荐代表

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九、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以及广发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国金证券出具对账单或向国金证

券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国金证券调查专户情形的，公司有权单方面终止本

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十、协议自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

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且国金证券督导期结束之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

起失效。

特此公告。

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一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３８

证券简称：天威视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３

深圳市天威视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１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

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１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增减幅度（

％

）

营业总收入（万元）

８４

，

８８０．１３ ８２

，

４３８．０８ ２．９６％

营业利润（万元）

９

，

８２２．７５ ７

，

５７４．９９ ２９．６７％

利润总额（万元）

１２

，

３２５．４５ ８

，

３２０．９２ ４８．１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万元）

１１

，

７１２．２１ ７

，

４１９．１４ ５７．８６％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３６５５ ０．２３１６ ５７．８２％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８．５２％ ５．６８％ ２．８４％

２０１１

年末

２０１０

年末 增减幅度（

％

）

总资产（万元）

１９６

，

１７１．９２ １８５

，

４１０．６５ ５．８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万元）

１３５

，

８１１．１３ １３２

，

９０２．３１ ２．１９％

股本（万元）

３２

，

０４０．００ ２６

，

７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元）

４．２４ ４．９８ －１４．８６％

注：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收购了控股股东深圳广播电影

电视集团拥有的深圳市天明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根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０

号

－－－

企业合并》的规定，该事项属于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据此，公司在编制

２０１１

年末的比较

报表时， 对前期比较报表进行了相应调整， 以上表格系根据调整后的

２０１０

年财务报表数据填

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２０１１

年，公司各项业务实现平稳发展，高清交互电视业务增长势头良好。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共拥有的有线数字电视用户终端数为

１１４．４５

万个，较

２０１０

年底增加了

４．４２

万个；交互

电视用户终端数为

３７．２６

万个（其中高清交互电视用户终端数为

３２．６３

万个），较

２０１０

年底增加了

１３．４１

万个（其中高清交互电视用户终端数增加

１５．２３

万个）；付费频道用户终端数为

４．３７

万个，

较

２０１０

年底减少了

０．３

万个；有线宽频在网用户数为

３３．８１

万户，较

２０１０

年底增加了

３．０５

万户。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８４

，

８８０．１３

万元，较上年增长

２．９６％

；实现营业利润

９

，

８２２．７５

万

元，较上年增长

２９．６７％

；实现利润总额

１２

，

３２５．４５

万元，较上年增长

４８．１３％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１

，

７１２．２１

万元，较上年增长

５７．８６％

。 利润总额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同比实现较大增长的主要原因是：（

１

）公司于

２００５

年开展的“深圳市有线数字电视整体转换”

项目送出的机顶盒及智能卡摊销同比大幅减少；（

２

）公司业务用户增长，特别是高清交互电视

用户的增长带动收入的增长；（

３

） 由于公司被认定为深圳市第二批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单位，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经深圳市福田区地方税务局批准免征

２００９

年至

２０１３

年企业所得税，

２０１１

年收到了

２００９

年度企业所得税退税款。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在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预计

２０１１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长

３０％

～５０％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长

５７．８６％

，超出预计范围的

主要原因为：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收购了深圳市天明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根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０

号

－－－

企业合并》的规定，公司在编制

２０１１

年末的比较报表时，对前期比较

报表进行了相应调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调整前为

８

，

５７６．５４

万元， 调整后为

７

，

４１９．１４

万元，净利润比较基数的变化导致与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报告业绩预计产生了差异。 如不考

虑上述前期比较报表调整的因素，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

长应为

３６．５６％

，在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报告业绩预计范围内。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

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深圳市天威视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一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０２

证券简称：莱钢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３

莱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股改限售流通股上市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６８８

，

５０３

，

１５２

股

●

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８

日

●

本次上市后限售流通股剩余数量为：

０

股

一、 介绍股改方案的相关情况

（一） 公司股改于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２８

日经相关股东会议通过，以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１６

日作为股权登记

日实施，于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１８

日实施后首次复牌。

（二） 公司股改方案安排追加对价情况：

公司股改方案无追加对价安排。

二、 股改方案中关于限售流通股上市的有关承诺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有关股东对其持有的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作出的承

诺

１

、自股改方案实施日后第一个交易日起

１２

个月内，莱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莱钢集团

＂

）持有的全部原非流通股依有关规定不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出售或转让，在前

项规定期满后的

４

年内，不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挂牌交易方式出售所持原非流通股股份。

若违反上述承诺转让股份的，转让股份所得的资金划入莱钢股份归全体股东所有。

２

、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１０

年，在不与中国法律相抵触的前提下，莱钢集团、山东省经济开发投资公

司（以下简称

＂

山东开投

＂

）同意莱钢股份每正常年度派发的股息不得少于公司该年度可分配

利润的

５５％

。

３

、莱钢集团承诺将在年度股东大会上依据前述承诺和相关规定履行法定程序提出分红

议案，保证在年度股东大会表决时对该议案投赞成票。

（二）承诺的履行情况

至本公告披露之日，莱钢集团及公司其他非流通股股东均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三、 股改方案实施后至今公司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一）股改实施后至今，莱钢股份未发生因分配、转增导致股本结构变化的情形。

（二）股改实施后至今，莱钢股份未发生除分配、转增以外的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三）股改实施后至今，各股东持有限售流通股的比例的变化情况

单位：股

股东名称

股权分置改革时

历次变动情况

截至有限售流通股上市流通日

持有有限售流

通股数量

占总股本比例（

％

）

剩余有限售流通

股数量

占总股本比例（

％

）

莱钢集团

６８８

，

５０３

，

１５２ ７４．６５

无

６８８

，

５０３

，

１５２ ７４．６５

山东开投

１０

，

６８９

，

９４０ １．１６

已解禁

０ ０

四、大股东占用资金的解决安排情况

公司不存在大股东占用资金情况。

五、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保荐机构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为：自莱钢

股份实施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以来， 公司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东均严格履行了在股权分置

改革方案中所做出的各项承诺。 公司董事会提出的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申请符合

相关规定。

六 、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情况

（一） 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６８８

，

５０３

，

１５２

股；

（二）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８

日；

（三）限售流通股上市明细清单

单位：股

股东名称

持有有限售

流通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流通股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

）

本次上市数量

剩余限售流通股

数量

１

莱钢集团

６８８

，

５０３

，

１５２ ７４．６５ ６８８

，

５０３

，

１５２ ０

合计

６８８

，

５０３

，

１５２ ０

（四） 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情况与股改说明书所载情况的差异情况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情况与股改说明书所载情况完全一致。

七、此前限售流通股上市情况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公司第一次安排股改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８

日，为山东开投持有的

１０

，

６８９

，

９４０

股。

本次是公司第二次安排股改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

八、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６８８

，

５０３

，

１５２ －６８８

，

５０３

，

１５２ ０

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合计

６８８

，

５０３

，

１５２ －６８８

，

５０３

，

１５２ ０

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Ａ

股普通股

２３３

，

７６９

，

９４０ ＋６８８

，

５０３

，

１５２ ９２２

，

２７３

，

０９２

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合计

２３３

，

７６９

，

９４０ ＋６８８

，

５０３

，

１５２ ９２２

，

２７３

，

０９２

股份总额

９２２

，

２７３

，

０９２ ９２２

，

２７３

，

０９２

九、 备查文件

●

披露公告所需报备文件：

１

、公司董事会签署的限售流通股上市申请表

２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特此公告。

莱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一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2600

证券简称：江粉磁材 公告编号：

2012-002

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方式召开。

2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3

、本次会议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4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新议案提交表决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1

月

13

日在

广东省江门市金瓯路

359

号江门江益磁材有限公司多功能会议室举行。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汪南东先生主持。

出席会议的股东

(

包括授权代表

) 12

人，代表股份

20732.08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5.24 %

，

公司部分董事（包括候选人）、部分监事（包括候选人）、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其中对关于董事、独立董事、监事选举事

项的议案表决采用累积投票制。

二、议案审议情况：

1

、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一届董事会任期已满，经公司董事会提名，本次股东大会对董事会提交的董

事候选人名单进行了审议，决定由汪南东、吴捷、吕兆民、伍杏媛、叶健华、傅丰国、陈烁七人担

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马达、冯则坤、林妙玲、赵华四人担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

本次聘任的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不存在被中国证

监会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罚的情形。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

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对非独立董事候选人选举的表决情况：

（

1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汪南东，获投票权数

20732.08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00%

；

（

2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吴捷，获投票权数

20732.08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

3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吕兆民，获投票权数

20732.08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00%

；

（

4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伍杏媛，获投票权数

20732.08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00%

；

（

5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叶健华，获投票权数

20732.08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00%

；

（

6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傅丰国，获投票权数

20732.08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00%

；

（

7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陈烁，获投票权数

20732.08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对独立董事候选人选举的表决情况：

（

1

）独立董事候选人马达，获投票权数

20732.08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

2

）独立董事候选人冯则坤，获投票权数

20732.08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

3

）独立董事候选人林妙玲，获投票权数

20732.08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

4

）独立董事候选人赵华，获投票权数

20732.08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2

、审议通过《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一届监事会任期已满，经公司股东提名，本次股东大会对监事候选人名单进

行了审议，决定由钟彩娴、黄秀芬担任公司第二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

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对监事候选人选举的表决情况：

（

1

） 监事候选人钟彩娴， 获投票权数

20732.08

万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

2

） 监事候选人黄秀芬， 获投票权数

20732.08

万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3

、审议通过《关于聘请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作为公司

2011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经审议，本次股东大会同意聘请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作为公司

2011

年度审计

机构。

表决情况：同意票

20732.08

万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票数的

100%

；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三、律师见证意见

广东任高扬律师事务所高德良律师、高德刚律师担任了本次股东大会的见证律师并出具

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提案和表决程序均

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广东任高扬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一月十三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9

2012

年

1

月

14

日 星期六

证券代码：

002399

证券简称：海普瑞 公告编号：

2012-003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证监会确认股权激励计划（草案）

无异议并备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以下简称

"

草案

"

），并于

2011

年

12

月

21

日披露了上述事项。 随后公司将草案及相关资料报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

证

监会

"

），并就上述事项与证监会进行了沟通。

公司于今日获悉，证监会已对公司报送的草案确认无异议并进行了备案。公司将根据证监

会的有关反馈意见，对草案部分内容进行相应修订。

公司将尽快以修订后的《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提

交董事会审议后公告，并将及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一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６６

证券简称：经纬纺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４

经纬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业绩预告类型：同向大幅上升

３．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

９６％ － １１２％

盈利：

２４４７２

万元

盈利：

48000

万元

－52000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约

０．７９ － ０．８６

元 盈利：

０．４１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本报告期业绩较上年同期大幅增长， 主要原因是纺机业务及信托业务实现收入较上年同

期大幅增加，从而实现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大幅增长。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公告所载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尚须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可能与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存

在差异，有关

２０１１

年年度经营业绩的具体数据，将在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敬

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经纬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３

日


